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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張興庄與清代臺中盆地的拓墾 

 

孟祥瀚* 

摘 要 

  藍張興庄的拓墾事業，對臺中盆地的發展影響深遠。就政策的層面，拓墾的

過程中，涉及在臺武員私置田產，自立墾號「藍張興」越墾界外土地，挑戰清初

對臺之海禁與山禁政策，私下包庇偷渡墾民來臺，違法越界私墾等問題。藍廷珍、

藍日寵（藍天秀）與藍元枚祖孫三代歷任海疆大吏，藍廷珍越界報墾於前，藍元

枚力爭保產於後，其時間適為雍正乾隆二朝近八十年間，也為藍張興庄墾業最為

發達的階段。臺中盆地的拓墾，也於此際最盛，自大度溪北岸延伸向盆地內部，

甚至越界拓墾旱溪以東的地區。 

  台中盆地的發展，隨著藍張興庄墾業的擴張，初期聚落主要沿著盆地內溪流

二側分布。犁頭店街作為漢人北越大肚溪向台中盆地拓墾的前哨站，其角色不僅

是拓墾的據點、南北交通的端點，也是雍正9年至光緒13年間（1731-1887）百餘

年間，台中盆地行政管理的中心。大墩街作為清代武力控制的中樞，初期作用在

於防範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後則轉為鎮壓漢人動亂的基地，因駐兵之故，大墩

街成為盆地內部的拓墾中心。 

 
關鍵字：藍張興庄 臺中 清代 拓墾 犁頭店 大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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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代臺中盆地的拓墾，分由南北向中間推進，南以藍張興庄為首，北以張達

京為首之六管業戶為主。自雍正至乾隆年間，已開墾成田，沿溪一帶，聚落成群。

現今臺中盆地內傳統聚落的名稱與位置，已然成形。 

  有關臺中盆地拓墾之研究，日治初期關口隆正以臺中廳長兼任臨時土地調查

局臺中出張所長，曾對中部之拓墾，留下若干調查與研究資料。1張耀焜透過岸裡

社所藏檔案，探討岸裡大社與臺中平野的開發。2戰後，有關六管業戶在臺中盆地

的拓墾，則是環繞在岸裡社與張達京等割地換水後，張振萬等六管業戶在臺中盆

地北端的拓墾而開展。3或是透過岸裡社檔案，探討岸裡社土地在漢佃入墾後，土

地逐漸喪失的問題。4另一方面，有關臺中盆地南部區域的拓墾，洪敏麟與洪麗完

透過文獻檔案與田野調查，進一步對臺中地區的發展提出深入的討論，也獲致若

干重要的結論。諸如張國之開拓事蹟，犁頭店街之開發與發展，萬和宮之研究等。
5柯志明透過建立清廷對沿山地區的控制，由故宮檔案詳細討論康熙至乾隆年間中

部地區因拓墾引發之越界問題，對大肚溪北岸的拓墾，提供清晰的討論。6楊護源

之博士論文探討清代臺中地區的聚落拓殖，於藍張興庄之拓墾亦見詳細討論。7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除探討藍張興庄拓墾的背景過程外，並擬討論藍

張興庄在性質上最初作為合資拓墾之墾號名稱，轉換為拓墾區域的名稱，再轉換

為藍興庄與張家之產業之背後原因。且藍張興庄屬界外開墾，其涉及之越墾、番

界與偷渡問題，十足為清初拓墾的縮影，且藍家世代封疆海上，亦使其發展過程

                                                 
1  岡（關）口隆正，《臺中沿革誌》，刊年不詳，收錄於成文出版社編，《臺中概況》，臺北：

成文出版社，1985。 
2  張耀焜，〈岸裡大社と臺中平野の開拓〉，臺北：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卒業論文，1939。 
3  陳炎正主編，《臺中縣岸裡社開發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6。 
4  施添福，〈清代臺灣岸裡社地域的族群轉換〉，見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

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5  洪敏麟，〈從東大墩街到臺中市的都市發展經過〉，《臺灣文獻》26：2（1975）。洪敏麟、屈

慧麗，《犁頭店歷史的回顧》，臺中：臺中市立文化中心，1994。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

間墾拓史研究，1683-1874〉，《臺灣文獻》43：3（1992）。 
6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7  楊護源，〈清代臺中地區的聚落拓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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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周折。本文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內藏乾隆年間藍家土地訟案之材料與國立

臺灣博物館典藏之乾隆年間地圖，探討雍正乾隆間藍張興庄墾業的發展。 

  隨著拓墾事業的開展，人口與聚落漸增，官方的力量也隨之而入。因此在乾

隆年間由聚落發展與交通動線所形成之新的空間景觀下，因官方力量的介入，使

得犁頭店街與大墩街在不同的功能考量下，卻都同樣成為盆地內拓墾的重心。 

二、由張鎮庄至藍張興庄 

  藍張興庄墾業始於張國，張國字昭侯，福建泉州晉江人，曾參與康熙21年平

臺之役，因功授湖北省襄陽游擊，44年（1705），因平定紅苗有功，轉陞為臺灣北

路營參將，48年（1709），陞福州城守副將，50年（1711），調臺灣安平水師副將，

54年（1715），陞任浙江定海總兵。張國在臺任職時間前後將近10年，北路營參將

原駐加里興，康熙43年（1704）移駐諸羅縣治營盤，北路營轄半線（彰化市）、斗

六門（雲林縣斗六市）、下加冬（臺南縣後壁鄉嘉苳村）與佳里興（臺南縣佳里鎮

興化里）等汛，8自曾文溪以北至大肚溪一帶，皆其防區。此一區域，自康熙35

年以來，變亂迭起，吳球、吞宵（道卡斯族）、劉卻等案相繼發生，43年，遂將秩

官、營汛移歸縣治，以強化地方控制與治安。而移墾之漢人也隨之往北越過斗六

門。49年（1710），海盜鄭盡心部眾陳明隆稱鄭盡心潛伏於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

臺州魚山與臺灣淡水一帶，清軍遂於次年調佳里興分防千總移駐淡水，並且於大

甲以北增設7塘，9以為防備。 

  康熙50年（1711）之際，臺灣中北部地區的防務，濁水溪以北於半線駐防守

備一員、隨防把總一員，轄大武郡、燕霧、大肚與牛罵等4塘。大甲溪以北則於八

里岔駐防千總一員，轄大甲、貓盂、吞霄、後壠、中港、竹塹與南崁等7塘。這些

添兵駐防的所在，沿大肚溪北岸、大肚臺地西側，過大甲溪而北。雖係為海防考

量，但沿海布防地帶，也往往成為漢人拓墾的動線與據點。 

  張國職司北路營參將，負責中北部防務，熟悉地方情勢，對於漢人入墾之情

                                                 
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115。汛為設弁駐兵之處。 
9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110、117-118。塘為駐兵巡守之處。 



歷史學報 第十七期 

 -398-

狀，亦不陌生。因此，雖然在48年調任福建城守副將，但仍於49年（1910）報墾

貓霧拺社一帶土地，立戶陞科，自為業主，名為「張鎮庄」。雍正3年（1725），巡

臺御史禪濟布與景考祥述其事：10 

查此藍張興庄舊名張鎮庄，逼近生番鹿場，兇番不時出入，不令民人開墾

者也。自康熙四十九年原任臺灣副將張國報墾立戶陞科，遂至生番擾害，

於五十八年九月間，該庄佃民被生番殺死九命，通詳各上司，奉原任總督

臣滿保檄行，將該庄毀棄，逐散佃民，開除課額在案。 

  張國以在任職官身分報墾土地，並非特例。清初在臺文武官員佔墾土地習然

成風。11雍正3年（1725），浙閩總督高其倬論其事：12 

諸羅鳳山二縣皆係未墾之土，招人認墾，而領兵之官自原任提督施琅以下，

皆有認佔，而地方文武亦佔做官庄，再其下豪強之戶，亦皆任意報佔，又

俱招佃墾種取租，迨後佃戶又招佃戶，輾轉頂授，層層欺隱。 

  施琅佔墾之土地十分廣闊，向耕種佃農徵收田租，號為「施侯租」。「領兵之

官」張國為當時臺灣中北部地區最具權勢的官員，認佔土地，招攬墾民，自有其

背景。雖然報墾立戶陞科時，張國已調陞福州城守副將，不在臺灣，但以施琅之

例，人雖不在臺，仍指派專人收租，再轉運施家。張國自立為業戶，招佃開墾，

坐收租榖，土地或由家人經營，或委託管事董理，與其是否在臺，並無必要關係。

況且張國隨即於康熙50年轉任回臺，擔任安平水師副將，統領在臺水師，任職四

年，方調陞浙江定海總兵。此期間應為張鎮庄墾務穩定發展的時期。 

  張鎮庄所在，居大肚溪北岸，原屬大肚社與貓霧拺社土地，相當於今臺中縣

烏日鄉至臺中市南屯區，鄰近大肚臺地東側與南側的地區。張國以每年代二社繳

納「番餉」240兩為條件，獲得耕種土地的權力，招攬佃民前來開墾取租。13另一

方面，則向官府報墾陞科，獲得土地的所有權。張鎮庄以大肚臺地南側與東側為

主要開墾範圍，就漢人在臺中盆地之拓墾而言，實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康熙56年（1717），諸羅縣令周鍾瑄捐穀二百石協助庄民興築馬龍潭陂，以利

                                                 
10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臺北：聯經，1993），頁1335-1336。 
1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70-74。 
12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769-1770。 
13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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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墾。14就該陂灌溉的範圍，可窺知張鎮庄大致拓墾的地區，馬龍潭陂源流出自

大肚臺地，於馬龍潭西方注入筏仔溪，其圳道有二：一沿筏仔溪東側，新庄仔以

南至烏日庄，包含新庄仔、三塊厝、劉厝、永定厝、鎮平庄、水碓、下牛埔、下

楓樹腳與烏日等聚落；二沿筏仔溪西側之大肚臺地，包含知高、頂坑仔、下坑仔、

番社腳與永安厝等聚落。15可知當時拓墾的主要區域為大肚台地東側，乃沿筏仔

溪兩岸而北，自烏日庄以上至新庄子（台中市南屯區新生里）兩側。 

  但因墾地與社眾獵場重疊，漢佃開墾土地造成獵場縮減，因而產生衝突。康

熙58年（1719）9月，漢佃九人遭到殺害，此重大治安事件，引起閩浙總督覺羅滿

保重視，下令毀棄該莊墾業，逐散佃民，開除賦額，以免引發更大規模的衝突。16

張鎮庄的墾業受此影響，轉趨消沈。 

  康熙61年（1721），朱一貴事件後，總督覺羅滿保為確保治安計，實行遷民劃

界，將「臺、鳳、諸三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舍盡行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塞

斷，不許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為界，凡附山十里內民家，俱令遷移他處，田地

俱置荒蕪。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土牆高五六尺，挖溝濠塹，永為定界。」17企

圖以分隔漢人與原住民的方式，達到維持治安的目的。此議雖經在臺總兵藍廷珍

幕僚藍鼎元上書反對，但未被接受，遂於沿山之處立石為界。中部地區立石所在

為半線之投拺溪墘、貓霧拺之張鎮莊，崩山之南日山腳，與吞霄、後壠、貓裏各

山下。18（參見圖1）諸羅縣令孫魯即赴該地立石為界，不許民人擅到彼處。19張

鎮庄被劃為界外，墾業更形停滯。 

 

 

 

 

 

 

                                                 
14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37-38。 
15 洪敏麟、屈慧麗，《犁頭店歷史的回顧》，頁63-64。 
16 同註10。 
17 藍鼎元，《東征集》，頁40。 
18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68。 
19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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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清康熙與乾隆時期中部地區番界與現今行政區域對照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

2003.9。 

 
  投拺溪墘位置有二說，一為今彰化市石牌里舊名石牌坑，20為通往南投或埔

里山區的入口。二為今彰化市田中里舊稱田中央所在，為越過大肚溪通往貓霧拺

的要道。21二處均位於大肚溪南岸。張鎮庄立碑所在，根據圖1，位於今臺中縣烏

日鄉湖日村，筏子溪與大里溪交會注入大肚溪的所在。意即大肚溪以北之拓墾區

域，均劃為界外，總督覺羅滿保的禁令，透過立碑更進一步落實。 

                                                 
20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235。 
21 參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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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率兵來臺平定朱一貴事件之總兵藍廷珍，對於封界遷民之消極做法卻有

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應積極拓墾，以免土地閒曠。他於雍正元年（1723）致首任

巡臺御史吳達禮之〈論臺灣事宜書〉中認為：22  

臺北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為業，勿致閒曠。前此皆以番地禁民

侵墾，今已設縣治，無仍棄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

不勝還也。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墾闢，限一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

民墾耕。照依部例，即為業主。或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之道

也。 

  藍廷珍提出由當地原住民先行開墾，一年之後仍未開墾者，則聽由漢人耕墾；

或者代納餉額，易地開墾的辦法，事實上均有利於漢人。原住民在資金與技術均

不足的情況下，一年之內盡成田園，何其容易？由漢人代納「番餉」，易地而墾，

土地最終仍歸於漢人。藍廷珍不僅書面提出積極拓墾的主張，更親自實踐其積極

拓墾的企圖。 

  藍廷珍族祖藍理，與張國同為施琅攻臺時之部將，惟職級較高，以署右營游

擊率舟師為前鋒，獨當一面，進攻澎湖，力戰奏功。平臺後授為參將，加左都督，

康熙29年（1690），調陞浙江定海總兵，42年（1703），轉調天津，直到45年（1706），

擢為福建陸路提督。23此時張國方為臺灣北路營參將，在制度上為藍理之下屬。

藍廷珍投奔藍理從軍，康熙34年（1695），擔任定海鎮標右營把總，45年（1706），

遷為溫州鎮標左營游擊。57年（1718），因總督覺羅滿保之薦，擢拔福建澎湖副將，

58年，再擢為廣東南澳鎮總兵。24 

  藍廷珍長期任職浙江水師，張國於康熙54年（1715）調任浙江定海總兵，同

在浙江水師任職，直到藍廷珍調任福建澎湖副將。因此，張國與藍理、藍廷珍之

間，公私淵源深長。藍廷珍前在澎湖副將任內，已接觸臺灣防務，於臺灣情事並

非全然陌生。朱一貴事件後，藍廷珍升任福建水師提督，但仍留駐臺灣彈壓，直

到雍正元年5月方還駐福建。 

  藍廷珍何時開始與張國合作拓墾土地，無法斷定，但積極之開墾，則是在雍

正2年以後，其後因佃眾屢遭殺害，藍廷珍在地方治安壓力之下，於雍正5年5月26

                                                 
22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54。 
23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261，頁9878。 
24 趙爾巽，《清史稿》，卷284，頁10191。《清耆獻類徵選編》，頁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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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727.7.14），奏請將份內土地充公為官莊。藍廷珍之奏摺如下：25 

竊臣於昔年同原任浙江定海總兵臣張國合置有北路貓霧拺社庄一所，未經

開墾。嗣因雍正元年新設彰化縣治，該地離縣只有十餘里程途，臣思為闢

土增賦起見，即於貳年拾壹月內，差家人蔡克俊前往查勘，立業戶藍張興

姓名，赴新任彰化縣知縣談（譚）經正請墾貓霧拺大肚社二處荒埔，隨經

該縣談（譚）經正吊詢各社熟番，立定四至，並查明果無妨碍。出示曉諭，

仍給印單，准墾執照。又與二社熟番立有合同，年代大肚社輸納餉銀壹百

柒拾兩，貓霧拺社餉銀柒拾兩，其代納二社餉銀共貳百肆拾兩。 

自貳年冬新墾起，俱已按年代納全完，茲於本年（按：雍正五年）貳月內，

據臣家人蔡克俊開報該庄所墾荒埔，係新開之地，所有收租納粟，僅堪人

工一切食用。臣查自貳年冬間報墾至今，將滿三年，所有該庄墾成田地，

確有若干甲數墾熟後，每甲收有租粟若干石，逐年通共收有若干石，隨即

劄行見今彰化縣知縣張縞查明，係臣開墾田地，立速丈明若干甲，每年收

有租粟若干石，迅行造具清冊申報，以憑咨送總督臣高其倬署巡撫印務鎮

海將軍臣毛文銓檄歸縣倉收貯，以充公用。并節次劄催速清丈造報，仍先

行咨明督撫二臣在案。茲於本年五月貳拾貳日據彰化縣知縣張縞丈明微臣

合置庄業，除荒埔未有開墾不計外，實在報墾熟田，共有陸百玖拾伍甲玖

分貳釐，另本年初墾田陸甲肆分，通共丈明計田業柒百零貳甲叁分貳釐。

計今墾熟後，每甲年收有租粟陸石，共粟肆千貳百壹拾叁石玖斗貳升，造

具清冊印驗繳報前來。 

臣查此項田業係與已故定海總兵臣張國合置，今該知縣張縞丈明甲數，臣

分內應得熟田實有肆百玖拾壹甲，計今墾熟後，年應收租粟貳千玖百肆拾

陸石，見將送到印冊，具文茲送督撫二臣檄行彰化縣知縣張縞知照，自本

年起所有照數收納租粟，即歸倉貯，以充公用。再已故總兵臣張國分內所

得熟田，應憑伊兒子張嗣徽赴縣照例完納課銀，其前項餉銀貳百肆拾兩，

毋庸輸納外，緣係微臣開墾熟田充公事理，理合繕摺，專差家人林世雄賚

捧奏聞。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9（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85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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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2年，戶部覆准福建台灣地方各番社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令地方官

曉諭，聽各番社與民人耕種。26允許開墾番地閒曠地方，對藍廷珍之墾業，自是

一種鼓舞。 

  所謂貓霧拺庄為藍廷珍與張國「共置」的說法，根據雍正4年（1726），浙閩

總督高其倬的奏摺謂是「轉典其庄」。因此，應是藍廷珍對張鎮庄投資若干資本，

以「合股」的形式，與張家共同擁有業主權，故更名為「藍張興庄」。但「昔年」

究指是在何時？則難斷定。若是藍廷珍與張國「共置」，則時間在張國去世之康熙

60年之前。但若為「轉典」，則可能是藍廷珍在張鎮庄墾業消沈之際，投注資金再

啟墾業。並藉其威望，使地方官難以抗拒其請。並沿襲過去的慣例，與貓霧拺與

大肚二社「立有合同」，代納餉銀，作為報酬。 

  故知「藍張興」原為墾號，以藍廷珍與張國合股之故也。其拓墾之地區遂名

為藍張興庄，由墾號轉變為拓墾地區的名稱。藍張興庄的範圍，除了張鎮庄原有

的範圍外，更向臺中盆地內擴張延伸，根據乾隆22年（1757）臺灣府知府鍾德的

調查，雍正2年（1722）藍張興庄報墾的四至為： 

    東至旱溪土牛（臺中市東區東信里土牛） 

    西至轆牙溝（犁頭店溪） 

    南至阿密里烏溪（大肚溪） 

    北至二分埔貓抵（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平和里）27 

  此一範圍包括台中盆地南半部，應係大肚社與貓霧拺社之土地，按盆地北部

為屬巴布拉族之沙轆社與牛罵社所有。是否為張鎮庄原來申請的拓墾範圍，或是

另行擴大增加，並無資料可證。 

  藍張興庄位於封山界外，藍廷珍公然違反當時仍在任之總督覺羅滿保所頒之

禁令，越界報墾，彰化縣令莫之奈何，所憑藉者，係雍正皇帝之寵任，雖知其違

禁，仍為優容，成為封山界外的特例。 

  雍正5年（1727），藍張興庄所墾土地已屆三年陞租繳賦之期，總計已墾土地

計702.32甲，每甲收租6石，年收4213.92石。藍廷珍在土地即將墾闢成熟之際，

將份內土地491甲「造報清冊」、「歸縣倉收貯，以充公用」，即將土地報請充公。

                                                 
26 吳幅員編，《清會典台灣事例》（台灣文獻叢刊第226種），頁43。 
27 王世慶，〈貓霧拺藍興庄拓墾史料二則〉，《史聯雜誌》，23（1993），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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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後原因，殆與雍正2年後，藍張興墾號報墾獲准後，因拓墾所引發之民番衝突

與違禁偷渡的案例層出不窮，藍廷珍在福建地方官員交相指摘下，不得不奏請將

所墾田園充公。 

  藍張興庄原為大肚社與貓霧拺社土地，張鎮庄時期便因漢佃9人被殺，而遭禁

止。藍張興墾號入墾以後，即發生漢佃遭到攻擊的事件。雍正3年8月17日

（1725.9.23）遭水沙連社攻擊，放火燒庄，殺死佃丁林愷、賴戀、徐生、徐傑、

劉洞、葉天恩、陳泰、林曉等8人。2810月20日（12.24），再遭攻擊，藍張興墾號

內之南勢庄，當晚值更之庄民林逸、朱宣二人被殺，林耕走脫。29 

  地方官檢討攻擊事件頻生的原因，咸認為是漢人的拓墾侵犯了當地原住民既

有的生存空間。雍正3年11月19日（1725.12.23），福建巡撫毛文銓奏陳：30 

推原生番殺害人民，而被殺者悉由自取。夫生番一種向不出外，皆潛處於

伊界之中耕耘度活，內地人民不知利害，或因開墾而佔其空地閒山，或因

砍伐而攘其藤梢竹木。生番見之，未有不即行殺害，釀成大案者。為今之

計，唯有清其域限，嚴禁諸色人等，總不許輒入生番界內，方得無事。歷

任督撫諸臣亦無不頻加禁飭，總難禁絕。今臣已檄行道府，移會營員，務

令逐一查明，在於逼近生番交界之間，各立大碑，杜其擅入。 

硃批：此論甚當，先前嚴時甚平靜，後因藍廷珍為小利而遺此風也。 

  12月2日（1726.1.4），巡臺御史禪濟布亦奏稱：31 

細查歷年生番傷人緣由，皆因一二無知愚民，貪圖小利，入內山溪岸，非

為樵採竹林，便是開掘水道，甚至踞其鹿場而募丁耕種，無非自取其禍，

以戕厥命。 

  因此地方官員雖知問題所在，歷任督撫亦嚴加禁飭，但總難禁絕，原因便在

於官員本身便違禁開墾，故毛文銓雖然提議要「清其域限，嚴禁諸色人等，總不

許輒入生番界內」，並「檄行道府，移會營員，務令逐一查明」，雍正雖然贊同其

意見，但仍然寬容藍廷珍所為，故所謂「嚴禁」，實難貫徹。 

  另一方面，拓墾土地，需要大量人力，藍廷珍身為水師提督，下屬藉巡哨之

                                                 
28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334。 
29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383。 
30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358-1360。 
31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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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挾帶「不兵不民」之人來臺，為海防同知查獲扣押，並上報閩浙總督宜兆熊

處理。藍廷珍雖然復稱哨船乃係捐備巡哨，亦即係由民船給予印牌，充作哨船，

並派差員管押，嚴禁私自夾帶。但宜兆熊認為夾帶私人與「生番」殺人互為因果，

其作用所在即在藍張興庄。他說：「貓霧拺社庄該縣以在禁界，而提臣藍廷珍亦以

是否生番地界，該佃丁侵入滋擾，自取殺害，現在迅查。臣等伏思自備哨船與在

禁地開墾，均屬違例之事，且其所用之人亦斷不能奉公守法。」既為違例，地方

官卻不敢逕行處置，仍待雍正親自處置。但雍正仍為優容，批答曰：「此等事如何

容隱得，當查明者，但有干藍廷珍處，少存些體局，密以奏聞就是了，亦不可全

為之囘互（迴護）」。32地方官既然無法完全禁絕，來人日眾，唯有開禁，設官管

理一途。 

  雍正4年（1726），浙閩總督高其倬鑒於夾帶渡臺之風日盛與墾地日闢，人口

漸多，提請清查田畝、報墾認賦、清編保甲、更立四界等，將已墾土地與現有人

口納入管理，以杜流弊。高其倬奏議內容如下：33 

彰化一縣新經設立，田土錢糧俱為有限，其所管有藍張興一庄，其地向係

番人納餉二百四十兩，原任總兵張國原認墾其地，代番納餉，招墾取租，

數年之前，提督藍廷珍轉典其庄，現聚墾種田土者，已二千餘人。地方文

武官因生番到其處殺人，以為開田惹番，意欲驅逐墾戶，以地還番。 

臣細思詳問，以為此處若不令開墾，當禁之於始，今已有二千餘人，又有

墾出之地，一經驅逐，則此二千有餘失業之人，俱在海外，置之何所。但

若聽業主私據，佃戶混佔，不於起初清理，又必似諸鳳二邑之流弊。臣意

欲將此田總行清查，所有田畝，令各墾戶報出認賦，即為永業。各墾戶當

初開未定之時，又聞驅逐，自無不聽從。俟報明查清，不必照諸鳳二縣之

例，以一甲之田，定粟八石，只照內地，照其畝數以定糧數，量寬其力以

下則起科，大約可得一千二千兩額賦，再稍多亦未可定。竟請將原納二百

四十兩之番餉，題請開除，藍張二家總不許霸佔，并趁量田之時，兼查人

戶，編清保甲，更立四界，令官嚴查，不許墾戶侵耕出外，似屬一勞永逸

久長可行。 

                                                 
32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442。 
33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774-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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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高其倬的說法，當時藍張興庄一帶耕墾的漢人，已二千餘人，與其驅逐，

不如令其「報出認賦，即為永業」。對墾者而言，所墾之地即可合法擁有；對官方

而言，既能掌握人員土地，又能增加稅收。並將新墾地區按內地田制，以畝為單

位，劃定疆界，計其面積，按下則例起科，以寬其力。同時清查人口，編定保甲，

確定庄界，將前此「封山界外」所在，轉變為報墾納租之地。對漢人而言，固然

有利於拓墾的進行，但對原住民而言，傳統生活空間卻因此而加速流失。 

  對於高其倬的建議，雍正則批示：「何不密知會藍張二家，令其檢舉，不由妙

乎！」34與其由官方清理，還不如諷勸藍張二家自行報請清理，以為其他佔地開

墾官員的榜樣。另一方面，亦見雍正迴護藍廷珍體面之意。唯高其倬之意見乃是

許其報墾之後，永為己業，即給予土地所有權。但藍廷珍卻將土地報請充公，變

成官產。 

  藍廷珍將自己份內已墾土地491甲，每年所收租穀2,946石，全數歸縣倉貯，

以充公用。即是將所墾田園獻為官庄，佃戶照佃租原額歸入官庄徵收，以官為業

主，稱其地為「藍興庄」。35張國份內所有之211.32甲，因張國已卒，則由其子張

嗣徽赴縣申告，完納賦課，作為己業。藍張興庄由此分為二，一為充作官庄之藍

興庄，一為張家物業，張國之子張嗣徽自為業主，拓墾其份內土地。乾隆13年

（1748），與秦張江、張承祖、張振萬、廖盛、陳用（周）文等業戶，共同呈請嚴

禁養鴨破壞田作，經彰化知縣陸廣霖勒石立碑，懸為禁令。36 

  雍正6年9月13日（1728.10.15），藍廷珍再將一年來自己份內新墾完成的土地

奏請充公，原摺謂：37 

竊臣在臺灣北路彰化縣治內，將昔年合置貓霧拺社庄一所，為闢土增賦起

見，報明開墾。嗣緣三年期屆登，經札據前知縣張縞丈明，除荒埔未有開

墾不計外，所有微臣份內應得熟田肆百玖拾壹甲，造具印冊申繳，臣隨於

雍正伍年伍月內，備文咨送督臣高其倬前撫臣毛文銓查照檄歸縣倉收貯，

以充公用。并備敘緣由，繕摺專差賚捧奏聞，業奉硃批：知道了，題到自

然有旨，欽此。 

                                                 
34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776。 
35 諸家，《臺案彙錄丙集》（臺灣文獻叢刊第176種），頁17。 
36 劉枝萬，《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151種），頁63-64。 
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13，頁46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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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臣又據家人吳祖稟稱各佃丁已將荒埔陸續開墾，業有稟報新任彰化知縣

湯啟聲丈明，新開田地有肆百肆拾柒甲柒分肆釐壹絲伍忽，所有張嗣徽新

墾田園俱聽其赴縣報明，照例納課外等情到臣。臣隨於雍正陸年捌月拾陸

日將臣份內新墾田園備敘甲數，具文咨達督臣高其倬撫臣朱綱檄行該縣湯

啟聲就近查明，俟各田園收成之日，除應給各佃丁費用外，內有微臣應得

若干稻穀，概行收貯，以充公用，其前項代納餉銀貳百肆拾兩，統聽督撫

二臣酌覈，毋庸輸納，繕疏提報，恭候睿裁。緣係微臣新墾田園充公事理，

理合繕摺專差賚捧奏聞。 

  藍廷珍將自己份內土地報請充公，應係回應雍正3年以來，藍張興庄不斷發生

佃民被殺之治安事件，屢遭文武官員上奏舉發其越界開墾，釀成事端；雍正亦時

時提醒藍廷珍注意其操守。38在此壓力下，適總督高其倬提出就地報墾立業之議，

在雍正之授意下，諷諭藍廷珍自行提出，以保全官方與藍氏體面。藍廷珍則將份

內引發爭議之已墾土地充公，以平爭議，張國份內則予保存，以迴護故人之利益。 

三、藍興庄的發展 

藍張二家土地分配 

  藍廷珍將土地充公之際，尚未正式陞科，由各佃將原向藍氏繳納的租榖，改

繳官方。雍正7年（1729），臺灣查辦隱匿田畝，勸民報墾之際，藍興庄佃眾因官

方之田賦較輕，租榖較重，意圖避重就輕，乃將土地重報陞科，請求免其租榖，

只繳田賦。同時將雍正7年官方丈量查出未報田園493甲，所應繳納之田賦，以已

繳之租榖抵充。但為戶部批駁，認為官庄土地，應於租榖外，再加徵其田賦。因

此官庄土地，負擔二份地租，佃眾不堪負荷，不是棄耕他去，便是輾轉頂租，土

地關係變得十分混亂複雜。39  

  後來清廷雖然豁免乾隆10年（1745）以前之租榖，10年以後者分年帶征，但

田賦應如何繳納，仍無定議。加以耕種者輾轉頂讓，均非原人承種，地方官員更

                                                 
38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641。 
39 諸家，《臺案彙錄丙集》（臺銀臺灣文獻叢刊第176種），頁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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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頻繁，雖屢催議覆而無結果，以致莫衷一是。直到乾隆21年（1756），閩浙總督

喀爾吉善與福建巡撫鍾音聯銜奏請，佃戶仍照每甲6石納租，再由租榖內扣出應納

之田賦，餘數則作為官庄收入。佃戶依照舊額輸納後，即可永久承耕。40如此一

來，佃戶無須繳納二份地租，又可長久耕種，對於地方的開發與發展，極具穩固

與推動的作用。藍興庄迅速成為漢人臺灣中部地區新興的移墾地區。但稅賦、越

墾與治安問題也隨之而生。 

  藍張興墾號土地原分屬張家與藍家，雍正乾隆年間土地陸續開墾後，雙方地

界開始明確劃分。根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之乾隆年間地圖，明確標示藍張

二家土地的分布。 

  首先在圖面上方，劃分藍張興庄與六管業戶土地的分界，今柳川以東至旱溪

之間，以「秦廷鑑三十張犁庄」為界，柳川以西至土庫溪之間，以「賴屋庄」與

「邱厝庄」為界，土庫溪以西至犁頭圳溝之間，則以陳周文庄田為界。亦即陳平

庄、賴厝庄、邱厝庄、三十張犁庄均為六管業戶土地，以南則為藍張興庄的土地。 

  張家土地的範圍，位於今柳川與犁頭店溝之間，就圖面上所見之村落有後壠

仔庄、棋盤屋庄、麻園頭庄、麻園仔、後土庫仔庄、土庫庄、半片屋庄、何厝庄、

溝仔墘庄、大目魚庄、田心仔庄、江屋庄。 

  犁頭店溝東側，密勞與轆牙二處原來是由貓霧拺社防守的營柵，但其土地也

為張家所拓墾，成為耕地。 

  藍家土地分布在二處，一、柳川以東至旱溪之間，所見之村落有後壠仔庄（柳

川東側部份）、大墩庄、棋盤屋庄（柳川東側部份）、上橋仔頭庄、下橋仔頭庄、

涼傘樹庄、樹仔腳庄。 

  二、柳川與土庫溪之間，所見村落有樹仔腳庄（柳川西側部份）、九張犁庄與

番婆庄。 

 

 

 

 

 

                                                 
40 諸家，《臺案彙錄丙集》，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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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藍家與張家土地分佈圖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館典藏 

 
  藍家之土地，均註記係「收租併充公田」，藍廷珍將土地奏請充公，但此地屬

藍家所有，農民必須先向藍家承墾土地，如藍廷珍之姪藍日仁「擅收生番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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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侵佔，給人耕種，按年抽取租穀，名為犁頭。」41佃農向業主繳付「犁頭銀」

後，即取得土地之田底權，此後業主僅能抽取大租，不再過問田園耕種之事。佃

農獲得土地之永佃權後，每年再向官方繳納田賦。因此，雖然土地日益開墾，但

藍家自行耕種之土地也逐漸流失減少。 

  犁頭店溪以西至筏仔溪之間的土地，均為「府官庄田界」，包含石牌庄、惠來

厝庄、永定厝庄、鎮平庄、犁頭店街一帶、大瓦屋庄、牛埔仔庄、上楓樹下庄等。

此一帶所謂府官庄田界，在林爽文事件後，被官方抄沒的土地。 

  按事件期間，中部地區，幾全為林爽文所控制。林爽文勒派當地民眾每旱園

一畝抽其一成，水田畝抽其二，使得大里杙左右貓霧拺一帶，成為林爽文主要糧

食輜重的根據地。又阻絕灌溉水源，使大肚山西側水田無法耕種，迫使民眾屈服。

以致大肚溪北岸之烏日庄、九張犁、溝仔墘、西大庄、新庄仔、草官田等均受其

控制。42故乾隆52年（1787）11月，福康安等奏稱：「其賊巢附近地方，自大肚溪

以北，大甲溪以南，皆係漳人村莊，半已從逆。如烏日庄、田中央庄、犁頭店、

大肚社、水窟（堀）頭社、豬哥（按：知高）庄等處，賊目分路佔據，為大里杙

賊巢羽翼。」43藍張興庄一帶之村落，自事件開始時，即為起事民眾「脅從」，成

為林爽文主要的根據地。因此事件結束後，此一地區的土地，因為附從林爽文，

盡遭抄沒。 

藍元枚積極護產 

  乾隆26年（1761）10月，福建巡撫突然以藍興庄隱匿土地未報墾陞科為由，

令將土地沒入充公，作為淡水地區隘丁口糧。此舉立刻引發藍廷珍之孫，時為候

参補 將藍元枚之抗議。藍元枚父藍日寵（藍天秀）曾官福建銅山營水師參將，藍

元枚初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乾隆31年補福建海門營水師參將，累遷總兵、提督

等職。為繼藍廷珍後，另一傑出之士。乾隆52年8月病卒於討伐林爽文軍次，諡襄

毅，與其祖藍廷珍同諡。 

  藍元枚父祖三代任職福建，均不在臺灣，故藍元枚稱「故祖於此庄，夙遭侵

佔，枚故父歷年供職莫由清理。」在臺之產業則委由藍日仁、表親林奮揚、藍日

                                                 
41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12094。 
4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平臺紀事本末》（臺灣文獻叢刊第16種），頁22。 
4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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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妻弟蔡長浩、蔡長浯等親族管理經營。44藍元枚之辯狀，首由官府歷年對藍興

庄土地之丈勘清查談起。 

  乾隆11年（1746）2月，戶部資料顯示藍興庄已開墾土地面積如下： 

 
表1 乾隆11年藍興庄土地拓墾概況 

土地所有狀況 面積（甲） 備註 
藍廷珍充公及丈溢田園 984  
張嗣徽所有田園 350  
密朥、轆牙二處歸番管業田園 448  
小計 1,782  
資料來源：同註44。 

 
  按雍正5年藍廷珍報墾熟田720餘甲，尚餘未墾荒埔4,384甲，合計5,104甲。

今將已墾之1,782甲扣除720甲後，即為雍正5年至乾隆11年間新闢土地計1,062甲，

尚餘荒埔3,322甲。45 

  乾隆22年（1757），臺灣府卸任知府鍾德奉命勘查藍興庄越界私墾土地案，對

藍興庄土地拓墾情形，再做詳細的調查，乾隆11年以後新增闢的土地如下： 

 
表2 藍興庄乾隆11年至22年間新墾土地 

土地所有狀況 面積（甲） 備註 
藍日仁管業 333 楓樹腳等七庄田園 
藍張興庄墾地 419 分張嗣徽209甲、藍日仁210甲 
張嗣徽名下丈溢土地 186  
小計 938  
資料來源：同註44。 

 
  因此，該年藍張興庄土地實際拓墾面積達2,000甲，亦即雍正5年至乾隆22年

                                                 
44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349冊，〈臺中市街處分案〉。本件檔案中相關抄錄清代藍家丈量之官

方文件曾經王世慶教授整理刊行，見王世慶，〈貓霧拺藍興庄拓墾史料二則〉，頁16-23。本

文對照參引上述二份資料內容。 
45  同上註。原檔案中抄錄之數字似有錯誤，新闢土地根據文中數字加總應為1,062甲，但原檔

案抄錄作1,081甲，荒埔應為3,322甲，原檔案抄錄為3,302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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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闢的土地面積，剩餘荒埔2384甲，加上原屬界外詹厝園（今臺中縣大里市夏田

村）之105甲，合計為2,489甲。46 

  乾隆26年10月，福建巡撫以隱墾未報陞科為由，命令將藍家所有土地595甲充

公，其收入扣除供耗外，餘粟撥充淡屬隘糧。藍元枚辯稱這批土地係因乾隆11年

前彰化知縣陸廣霖勘丈土地時，混為界外禁止開墾所致。直到22年卸任知府鍾德

重新履勘，始行查出，歸藍家開墾。故並未違反新闢土地六年起科之例，也未隱

墾不報。 

  本案經彰化知縣胡邦翰之調查整理，藍興庄原報墾土地面積實為5,189甲，歷

年土地變化的情況如下： 

 
表3 藍張興庄土地歷年變化一覽表 

土地變動情況 面積（甲） 備註 

a.奏請充公田園 984.5  

b.張嗣徽所有田園 747.3  

c.密朥、轆牙二處歸番管業田園 448.9 臺中市土庫溪至犁頭店溪之間 

d.沙歷巴來積積歸番管業田園 817.9 
臺中市東區之十甲、土牛，太平市之番
仔路一帶 

e.竹圍牛埔等埔地 447.7  

小計（A） 3446.3 a+b+c+d+e 

秦廷鑑田 316 
在藍興庄內，但係向岸裡社承墾，與藍
家土地無涉。 

張承祖田 206.1 
在藍興庄內，但係向岸裡社承墾，與藍
家土地無涉。 

陳周文田 38.7 
在藍興庄內，但係向岸裡社承墾，與藍
家土地無涉。 

f.藍朝珍賣出 173  

g.藍日寵（藍天秀）賣出 123 
林奮揚（藍日寵表親）承買，後轉賣徐
恭盛，徐再轉賣南北二路及水師各營作
為隆恩官庄。 

藍日寵（藍天秀）賣出 152.9 
蔡長浩（藍日寵妻弟）承買，後轉典蔡
長浯，乾隆25年，藍陳氏同孫藍元枚另
立賣契買回。 

藍元曠（藍日仁子） 68 
蔡長浯（藍日寵妻弟）承賣，但買後旋
據控贖。 

小計（B） 1446.7 A-(f+g) 

資料來源：同註44。 

                                                 
46 同前註。原檔案作尚餘荒埔2468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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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中藍張興庄界內土地，扣除充公田園、張嗣徽管業田園、密朥轆牙二處

歸番管業田園、沙歷巴來積積歸番管業田園與竹圍牛埔等埔地計3,446.3甲後，餘

1,742.7甲。秦廷鑑、張承祖與陳周文等屬六管業戶之土地，係向岸裡社承墾，故

雖在藍興庄內，卻與藍家無關。至乾隆27年，歷年賣出之土地，僅藍朝珍賣出之

173甲與藍日寵賣與林奮揚之123甲等二筆，故1742.7甲內扣除173甲與123甲後，

實際剩餘土地為1446.7甲。 

  這1446.7甲中，未陞科面積849甲，原因是輾轉頂賣，或因承買未久，或因告

贖圖索，且新近開墾，不成坵段，以致尚未報陞。另剩597.7甲，由各佃開墾。此

即被認為隱墾未報，要將其充公撥作隘糧者。藍元枚起而力爭，以保其最後之家

產。本案經彰化知縣胡邦翰調查後，同意藍元枚所言該筆土地並非隱墾，而係未

屆報陞期限之論點。且隘糧以就近撥補為原則，以彰化之糧遠就淡水之需，似為

不宜。故陳請「可否念藍興庄田產從前入官歸番，截劃界外，又各已多。今此五

百甲之產，既與撥給淡屬之例不符，仍佔原案聽列戶報陞，免押入官。」而且，

若是能免入官，這些土地「尚須將官庄民庄逐細清丈，每勻計算，撥佃歸管，勒

石立界，庶無虧缺，亦免訟端。」經知府蔣允焄核議後，以「藍興庄丈溢未報陞

田園一千四百四十五甲零，原係奉文聽藍姓開墾之項，乾隆二十二年查丈之時，

實係荒埔，並非隱匿。今以淡屬隘糧毋庸議，請免入官，姑如詳，准其分別歸管

補陞，以結塵案。」並呈送督撫批示同意。本案終告確定。47 

  但因藍張興庄土地面積廣大，其間輾轉分賣，坵段錯落，界線難清。乾隆43

年（1778）4月，彰化知縣馬鳴鑣再度勘查地段，清理地界，繪圖造冊，並立碑宣

示，諭知各佃務必照冊納課，無得覬覦混爭。此碑現存萬春宮，碑文早已模糊難

辨，僅餘數字，為免斷章取義，特錄全文如下：48 

特調福建臺灣府彰化縣正堂加七級馬 

為勒石示諭以期遵守事，照得貓霧拺保藍興庄田地，原係藍天秀與張嗣徽

合置物業，立戶藍張興開墾分管。迨後藍姓田畝，奏請充公，張姓產業，

報陞納課，所有餘埔，節經業佃陸續墾闢，典賣不一，以致民番訐控，次

                                                 
47 同註44。 
48 同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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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分管在案。 

嗣于列憲檄行，據藍元枚呈稱，伊祖藍天秀遺下藍興庄餘地，現被各佃盡

數墾成，請飭丈給管業等因。經歷任勘詳駁飭，案延未結，本縣于乾隆四

十年間調任斯土，檢閱各卷，纏亂絲紊，而輾轉拖累，情堪憫惻。用是立

意澄清，親詣查勘，眼同業佃，按址鱗丈，溯本窮源，矢公矢慎，旋經繪

圖造冊，詳蒙府憲核明，詳轉道憲，移明藩憲，詳奉督撫兩憲批給在案。 

是該處田園，業經勘丈通詳，涇渭已定，從此安耕樂業，既無蕉角之虞，

而立案如山，永免勘丈之累。合行勒石示諭，爾等業佃，務須恪遵成讞，

照冊納課輸租，毋再覬覦混爭，有負本縣清釐塵牘之至意。特此勒石，以

垂遵守云爾。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 立 

四、官方力量的建立 

設置貓霧拺巡檢 

  雍正4年之際，藍張興庄一帶聚集拓墾的人數已達二千餘人，聚落漸增，治安

問題隨之而生，地方管理人力不足的窘境立即湧現。雍正6年5月6日（1728.6.13），

巡視臺灣御史赫碩色與夏之芳奏陳臺地事宜，請於彰化縣添設官員，以巡查地方

治安：49 

彰化一縣，地方空闊，谷邃山深，奸民易匿，其地文武官止同知知縣典史

各一員，知縣有刑名錢穀之責，典史力微，不能遠巡，止靠同知一員，巡

查七八百里崎嶇之地，實難遍及。臣等查彰化縣東南竹腳寮至南北投貓霧

拺一帶，係生番出入之所，應於適中之地添設巡檢一員，帶領民壯，專巡

沿山地方。彰化縣西北後隴至竹塹南崁一路遼闊，口岸亦多，應於適中之

地，添設巡檢一員，帶領民壯，專巡沿海地方。 

  所謂彰化縣東南竹腳寮至南北投貓霧拺一帶，即虎尾溪以北至大肚溪一帶，

                                                 
49 國學文獻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頁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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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間漢人大量入墾的地區，也是容易與原住民衝突的區域。奏

請添設巡檢的目的，在於帶領民壯，巡邏沿山地區。此處沿山地區自指封山界線

沿線，以防止漢人私越番界，引發事端，亦在防阻原住民越界攻擊漢人，以維護

漢人的安全。 

  對於赫碩色與夏之芳之奏請，雍正批示「與督撫商酌具題」，要總督巡撫等地

方大員商議後，再行提出。雍正8年（1730），福建總督劉世明根據赫碩色的奏議。

進一步奏請將大肚溪以北至竹塹一帶漢人新墾地區，分防設置，建立官方在大肚

溪北岸的管理機構。其奏摺內容如下：50 

查竹腳寮在虎尾溪之南，屬諸邑管轄，已設有弁兵巡察稽查，毋庸添設。

至於溪北之貓霧拺，逼近生番之地，僅有民壯四十名，不但乏員約束訓練，

及其勢亦甚孤單，請於貓霧拺適中之地，添設巡檢一員，給民壯一百名；

以六十名分防南北鎮番、北勝二寨，四十名訓練隨帶遊巡，按季輪換，並

查一切盜匪、賭博等事。 

又疏稱虎尾溪之西至大甲溪，長一百四、五十里，皆係船隻出入，稽查不

可不嚴，應請添設巡檢一員，民壯二十名，駐紮鹿仔港，汛防均為周密。

再大甲溪以北，自後隴至竹塹，竹塹至南崁，相去二百餘里，或恐藏奸，

不可不防杜未萌。查淡水同知現駐沙轆社，實屬無益。應請移駐竹塹，上

可控制後隴以南，下可控制南崁以北，並可管理大甲溪以北一切錢糧詞訟。

但該同知既有錢糧刑名之責，捕巡司獄，不可乏員，請於竹塹再添設巡檢

一員，民壯二十名，兼管司獄事務，統聽該同知管轄等語。 
  劉世明建議將淡水同知移駐竹塹，增設竹塹、鹿仔港與貓霧拺三巡檢，其中

鹿仔港巡檢巡查虎尾溪以北至大甲溪海防治安，51貓霧拺巡檢則負責大肚溪以北

至大甲溪之間沿山治安。初步回應了雍正以來漢人在中部地區拓墾，對於官方勢

力維護地方治安的需求。 

  當時貓霧拺一帶，以藍興庄為中心之漢人拓墾區域，僅有民壯四十名維持治

安，又無官員駐紮，以之約束當地二千餘人之漢人，與防範原住民之攻擊，實嫌

                                                 
50 諸家，《臺案彙錄丙集》，頁294。 
51 嘉慶19年11月26日（1815.1.6），閩浙總督汪志伊奏請將鹿仔港巡檢移駐大甲，21年，奉准

移駐。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29，頁344。周璽，《彰化縣志》（臺銀臺灣

文獻叢刊第156種），頁38，誤為雍正六年置，嘉慶十四年移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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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薄。故劉世明奏請添設巡檢一員，按巡檢一職，屬文官從九品，掌捕盜賊，詰

姦宄，為負責地方治安之官員，常設於州縣關津等險要之處。52並編制民壯一百

名，以六十名分防「鎮番」與「北勝」二寨，四十名則隨巡檢巡弋所轄。「鎮番」

與「北勝」二寨係此時新設，或原為當地民壯防守所在，並不清楚，但二寨應為

防範原住民之攻擊而設。所有民壯，為安定其生活，乃倣古屯田之制，每名就近

給草地三甲，任其開墾，以資日食，並由彰化縣給與執照為憑，如有不法，則斥

革另行招募。所需器械，則由官給予牌刀鳥槍等。53 

  雍正9年2月11日（1731.3.18），清廷批准劉世明奏請，將淡水廳同知移駐竹塹，

並於貓霧拺、鹿仔港、竹塹、八里坌與大社等處添設巡檢各一員。54所有書役、

弓兵與門皂等，照例召募充當，其署房、器械、工食等則令確估造冊，題報戶部

與工部審核動支興建。並由禮部鑄給巡檢印信，印文曰「彰化縣貓霧拺巡檢司巡

檢」。按巡檢司為巡檢衙門所在，巡檢司署則為其辦公房舍，根據《彰化縣志》，

貓霧拺巡檢署興建於雍正10年。55 

  乾隆6年（1741）5月，大學士鄂爾泰議覆戶部奏陳，令各省督撫查明從前添

設官員，現在設置情形，提出檢討。但因未將雍正9年添設之鳳山縣縣丞、諸羅縣

縣丞與彰化縣屬巡檢等列入檢討，故於乾隆8年（1743），要求閩省督撫再行確查

檢討。事經閩浙總督那蘇圖根據臺灣府縣提報奏覆，認為：56 

彰化縣添設貓霧拺巡檢一員，該處逼近生番，巡檢分防南北鎮番、壯勝二

寨，由巡後隴、南北投各處，查拿盜匪賭博等事。……以上各該巡檢並無

閒冗。 

  貓霧拺 缉巡檢的職守，除了防範原住民的攻擊外，更兼巡守地方、往來 盜的

責任。但那蘇圖奏文謂其巡守北至後隴（苗栗後隴），未免誇大失實。按大甲溪以

北為淡水廳轄境，設有同知與竹塹巡檢管轄，非貓霧拺巡檢轄區，但南北投二處，

現今南投縣草屯與南投市一帶，則為其巡防之地，說明漢人拓墾的足跡，已沿大

                                                 
52 趙爾巽，《清史稿》，卷116，頁3359。 
53 諸家，《臺案彙錄丙集》，頁295。 
54 《清實錄-雍正實錄》，雍正9年2月21日條。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銀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種），頁97。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銀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頁119。劉良璧，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銀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頁348。 
55 周璽，《彰化縣志》，頁38。 
56 諸家，《臺案彙錄丙集》，頁30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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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溪上游之烏溪，進入鄰近中央山脈的地區。 

  除了巡守各地，維護治安外，督辦各項官方差役，亦為重要的工作。例如為

供應臺灣水師修造戰船所需之木料，分別於大甲溪南北之阿里史（臺中縣潭子）、

舊社（臺中縣后里鄉）與樸仔籬（臺中縣東勢）三處開辦軍工料場，砍伐之樟木

則徵調各社社眾載送至水裡港，轉運府城。各級衙門所需之木炭亦由各社運送，

貓霧拺巡檢亦兼辦督導轉運的工作。此外，乾隆26年（1761），清廷於淡水彰化修

築土年界線後，彰化縣內之土牛線，平時則由貓霧拺巡檢負責維護管理，若遭沖

毀，則責成岸裡社就近修復。57 

  光緒13年（1887），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請添設臺灣縣（臺中縣市），16年3

月23日（1890.5.11），劉銘傳請將原彰化縣貓霧拺巡檢改為臺灣縣拺東巡檢，移駐

葫蘆墩（臺中縣豐原市），巡查拺東與大肚二堡。58貓霧拺巡檢正式劃上句點。 

設置貓霧拺汛 

  雍正11年（1733）2月，平定大甲西社反抗事件後，福建總督郝玉麟條奏臺灣

營制事宜，認為臺灣北路番社眾多，應嚴密稽查，故奏請提升將領層級，增加駐

防軍隊，將北路營統帥由參將提升為副將，添設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四員、

把總八員，兵一千二百八十名，與原有駐兵合計為二千四百名。59 8月，獲得允

准。60 

  臺灣北路駐兵原僅一營，雍正11年擴編為中、左、右三營。副將駐彰化縣治，

左營駐防諸羅，右營巡防竹塹、中港與後壠等地，中營駐守彰化，以都司一員、

把總一員帶兵250名駐紮貓霧拺。61此為清廷首度於臺中盆地內駐兵設防，反映出

雍正年間，由於漢人越大肚溪以北，深入臺中盆地與大里、草屯與南投等地開墾，

引發與當地原住民的緊張關係。水沙連社、大甲、沙轆各社相繼反抗，截殺漢人，

即為此緊張關係之表現，清廷在大甲西社反抗事件後，決定大幅增加北路的駐軍，

                                                 
57 施添福，〈清代臺灣岸裡社地域的族群轉換〉，見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

頁322-325。 
5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銀臺灣文獻叢刊第276種），頁197。《清

實錄-光緒朝實錄》，光緒16年3月23日條。 
59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316。 
60 《清世宗實錄》，卷134，頁1-3。 
61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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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宣示以武力彈壓的態度，亦為國家權力遍及本地的象徵，為漢人之拓墾事業

提供有力的保障，加速了漢人移入的腳步。 

  貓霧拺汛位於大墩，《彰化縣志》謂：「大墩居貓霧拺中，昔嘗以都司駐劄於

此。」62此地位於藍張興庄內，距彰化縣城與葫蘆墩各五里，位置適中，且鄰近

東緣山地，位處「防番」的前哨。犁頭店街與大墩街一為行政管理的中心，一為

軍事防衛的中心，均為貫徹國家權力的據點，提供與維護漢人在大肚溪北岸拓墾

的廣大空間。大墩因軍隊駐防，民眾聚集，乾隆年間已見市集。 

  雍正13年（1735）10月，柳樹湳與登臺庄之原住民起而攻殺漢人，為副將靳

光瀚、同知趙奇芳平定。乾隆3年（1738），清廷准總督郝玉麟之請，增強柳樹湳

一帶的防務，除於登臺與新庄二處設置義勝與永勝二寨，各置鄉勇30名巡守外，

並增設柳樹湳汛，撥貓霧拺汛兵50名與彰化汛兵50名駐守。並將原駐貓霧拺汛之

都司移駐彰化，由北路中營調千總一員，彰化汛派把總一員前往貓霧拺汛駐紮。63

大墩汛之編制大幅減縮，由都司，降為千總屯駐。其原因為隨著漢人大量入墾，「番

情」日漸「平穩」，大墩汛之角色也開始隨之調整，由「防番」逐漸轉為防制「民

變」，特別是因各籍漢人相繼入墾臺中盆地後，所引發之械鬥。 

  林爽文事件後 ，乾隆53年（1788）大幅增加彰化縣內之駐軍，計增外委3員，

額外外委1員，中營兵丁合計一千二百二十四名。64嘉慶15年（1810），閩浙總督

方維甸奏請裁併臺灣各營汛數量與員額，北路協中營，共裁把總一員，外委二員，

九汛併為四汛，另添二汛二塘。65 

  乾隆嘉慶道光咸豐百年之間 （1736-1860），彰化縣因移墾人數大增，分類械

鬥亦益發嚴重。《彰化縣志》謂：「彰俗素患分類，自乾隆四十七年，及嘉慶十一、

十四兩年，彰泉械鬥三次，難民逃避紛集，男女以千計。」、「夫彰之民好武也，

釁起睚眦，而分類鬥爭，其相怨相仇，亦幾沿為風俗。」66清代彰化縣內分類械

鬥之發生時間與地點如下表： 

 

                                                 
62 周璽，《彰化縣志》，頁197。 
63 《清高宗實錄》，卷63，頁13-14。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320。 
64 周璽，《彰化縣志》，頁191。 
65 《清仁宗實錄》，卷229，頁19-21。 
66 周璽，《彰化縣志》，頁24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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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清代彰化縣分類械鬥事件一覽表 
時間 性質 發生地區 備註 

乾隆47年（1782） 漳泉 莿桐腳 《彰化縣志》：「邑之有自此
始，時承平日久，甫經亂離，
人心惶惑，凡交界之處，互相
焚殺。」 

乾隆51年（1786） 漳泉、閩粵 中部地區 《彰化縣志》：「林爽文煽亂，
其謀逆之由，起於會匪，而其
後亦變為分類，乃昔日祇分彰
泉，爾來又分閩粵。」 

嘉慶11年（1806） 漳泉 鹿港、沙鹿、
大甲 

海盜蔡牽進犯鹿港，漳勇入鹿
港協防，與當地民眾衝突，相
互攻殺，波及鄰近地區。 

嘉慶14年（1809） 漳泉、閩粵 豐原、石岡、
東勢、沙鹿、
清水、大甲、
大肚 

 

道光6年（1826） 泉粵 豐原、清水、
大雅 

東螺保民眾李通因竊豬隻與黃
文潤起畔爭鬥，各處謠言閩粵
分類，由是庄民聞風蠢動，各
處搬徙，匪徒乘勢劫掠，糾眾
焚殺。 

道光10年（1830） 閩粵 東勢  
道光12年（1833） 閩粵 豐原、后里、

神岡、大甲 
 

道光24年（1844） 漳泉 豐原、大雅、
龍井、大安 

 

咸豐元年（1851） 漳泉 豐原、大甲  
同治元年（1862） 漳與泉粵 臺 中 市 北

屯、霧峰、大
雅 

戴潮春事件引發之分類械鬥。 

資料來源：a.整理自周璽，《彰化縣志》，兵燹。 

     b.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

興衰為例〉，《臺灣文獻》，41：2（1990.6），頁90-91。 

 
  嘉慶以後，豐原一帶之拺東上保閩粵雜居最盛，分類械鬥亦以此地最為頻繁

與激烈。67各地汛防也隨之增加，道光初年，彰化縣內計有縣城內汛、八卦山汛、

貓霧拺汛、外四汛、燕霧汛、許厝埔汛、南北投汛、內木柵汛、大里杙汛、崁頂

                                                 
67 關口隆正著，陳金田譯，〈臺中地區移民史〉，《臺灣風物》30：1（1980.3），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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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觸口汛、葫蘆墩汛、四張犁汛等。道光13年11月14日（1833.12.24），閩浙總

督程祖洛因應地方情勢之轉變，奏請裁改營汛，他認為大墩地方，初為閩粵雜處

之地，故設貓霧拺汛，由千總帶兵駐防彈壓。自嘉慶以來械鬥頻仍，大墩一帶粵

民多遷往他處，葫蘆墩轉成為閩粵交錯之地，情勢複雜緊張，原有官兵不足壓制。

故建請將原貓霧拺汛千總與兵八十五名移駐葫蘆墩，原葫蘆墩汛外委一員與兵四

十名則移駐大墩，並改稱大墩汛。68 

五、聚落的發展 

貓霧拺保與藍興保 

  隨著土地的拓墾，聚落的數量也逐漸增加。清代臺灣縣以下的地方區劃，分

為里、保、鄉與澳。保甲本為維持治安而設，並非行政的組織或區域。但因保甲

常隨地方拓墾而設置，久之反而成為地方的稱呼。 

  「貓霧拺保」之名初見於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該書纂輯於乾隆7年（1742）

之際。內轄義學庄（臺中縣烏日鄉學田村）、王田庄（臺中縣大肚鄉王田村）、龜

山庄、加投庄（臺中縣龍井鄉竹坑、龍東、龍西、田中等村）、水里庄（臺中縣龍井鄉龍

泉村）、沙轆庄（臺中縣沙鹿鎮居仁、洛泉、沙鹿、美仁、興仁、抖抵等里）、牛

罵庄、橫山仔庄、岸裡社口庄、楓樹腳庄、北勢庄、藍張興庄、涼傘樹腳庄、新

興庄、烏日庄、鎮平庄、劉厝庄、阿里史庄等18個庄。69空間範圍包含大肚溪與

大甲溪之間，大肚臺地東西側的區域。就拓墾的脈絡而言，貓霧拺保為此際大甲

溪與大肚溪之間漢人拓墾聚落的總稱。 

  但三十餘年後，貓霧拺保以隨著漢人拓墾聚落的增加而分化。乾隆39年（1774）

出版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貓霧拺保已以大肚臺地為界，分為東西二保。 

  貓霧拺東保轄馬明潭庄（或寫馬龍潭，西屯區龍潭里）、藍張興庄、水堀頭庄

（西屯區永安、福安里）、岸裡新庄（臺中縣豐原市區）等4庄。主要範圍為大甲

溪南岸沿大肚臺地東側漢人拓墾的區域，亦即六館業戶與藍張興墾號拓墾的地區。 

                                                 
68 諸家，《臺案彙錄甲集》，頁113。 
69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79。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67。 



藍張興庄與清代臺中盆地的拓墾 

 -421-

  貓霧拺西保轄九張犁庄（臺中縣烏日鄉九德村）、王田庄（臺中縣大肚鄉王田

村）、水師寮庄（臺中縣龍井鄉龍崗村）、沙轆新庄、牛罵頭庄等5庄。70主要為大

肚溪北岸之烏日至大肚山脈西側龍井、沙鹿、清水與大甲之海岸地區。 

  道光年間，貓霧拺保之範圍，已專指大肚臺地以東至中央山脈西側一帶的漢

人聚落分布所在，在空間上已較原來貓霧拺東保擴大。保內再分拺東、拺西二保，

東西二保內再分上下保，一共四保。大肚臺地西側至海岸一帶，原來貓霧拺西保

所在，包含大肚溪北側今烏日鄉區域，則另劃分為大肚上、中、下等三保。71由

於貓霧拺保原為貓霧拺東保範圍，地方開始以「拺東」之名，泛稱整個貓霧拺保

地區。例如道光4年（1824），藍興庄監生鄭卿雲等捐置過溪仔庄（東區東信里）

田一甲二分為萬春宮廟產，彰化縣特立碑宣告所有各佃應照契向萬春宮完納租

穀。碑文內即稱：「示仰拺東上、下保各村庄居民佃人等知悉：照得大墩過溪仔庄

水田一處，係鄭卿雲等公置，喜捨各廟，以作祭祀香燈之業。」72因此，「拺東」

之名，至遲於19世紀初期，已成為地方的通稱。 

  同治初年（1862-1865）纂輯之《臺灣府輿圖纂要》，貓霧拺保分上下二保。73

惟《臺灣府輿圖纂要》一書，亦以「拺東保」概稱貓霧拺保，74故「拺東」之名，

一直與貓霧拺保混稱，迨光緒年間，遂取代之。 

  戴潮春事件後，清廷鑒於事變之際，地方嚮從者眾，為彈壓地方，管理秩序，

先於犁頭店街設保安局，再重劃保甲，將原來幅員遼闊之拺東上保劃出藍興保，

任命林志芳為藍興保保甲局局守。75林志芳籌建藍興保事蹟，亦見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內載臺中縣辨務署參事林汝言口述大墩街發展沿革。其謂大墩街遭戴潮春

事件兵燹後十餘年間，房屋毀棄，樹木叢林，景況荒涼，且匪徒匿跡其間，往來

商人，時遭搶掠。故紳董林志芳首倡恢復，稟官招民，積極復市。並將本地改稱

藍興保，所有地租依照舊例繳納。76故知藍興保之名源起於同治中期（1870年左

右）。原貓霧拺保遂分為藍興保、拺東上保與拺東下保等三保，舊有貓霧拺之名終

                                                 
70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73-74。 
71 周璽《彰化縣志》，頁48-49。 
72 劉枝萬，《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151種），頁91。 
73 臺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第181種），頁223、227。 
74 同上書，該書〈橋渡〉，記橋樑津渡所在，貓霧拺保均稱拺東保。頁244-248。 
75 林獻堂等編，《臺灣霧峰林氏族譜》（臺灣文獻叢刊第298種），頁121。 
76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349冊，〈臺中市街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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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取代而消失。 

  根據日治初期之調查，拺東上保之範圍包含今臺中縣豐原、神岡、東勢、石

岡、新社與潭子等地區，此地區原為岸里社之土地，此時已完全成為漢人之聚落

耕地。藍興保範圍為今中區、西區與南區，以及臺中縣大里鄉、太平市與烏日鄉。

拺東下保則包含今西區、北區、西屯區、北屯區、南屯區，以及臺中縣大雅鄉與

烏日鄉部分。 

街市的興起 

  臺中盆地之拓墾，始康熙晚期，盛於雍正乾隆之際，至19世紀初期之嘉慶道

光年間，已充分開發。清康熙至乾隆嘉慶之際，藍張興庄內有關的拓墾事蹟如下

表： 

 
表5 雍正乾隆之際藍張興庄拓墾事蹟 
 拓墾之個人或家族 出處 
東區 康熙末葉，福建漳州府平和縣林固入墾。 A：184 
 雍正8年漳州府平和縣銅壺林純樸入墾旱溪庄，後遷樹仔

腳庄。 
C：196 

南區 雍正7年，福建汀州府永定縣江在河入墾。 A：258 
南屯區 雍正年間，福建汀州府永定縣黃維英，黃日英、只仁父子

等，入墾。 
A：191 

 嘉慶年間，福建汀州府永定縣張佛元入墾。 A：196 
 乾隆中葉，廣東惠州府陸豐縣張協貴入墾。 A：197 
 康熙末葉，福建王成楚入墾。 A：206 
 雍正年間，福建漳州府平和縣山蓮房賴文義入墾今嘉義

市，子賴亮移墾。 
A：244 

 康熙年間，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第七大房，簡貴智派下之簡
以恭入墾。 

A：275 

 粦乾隆末葉，福建漳州府南靖縣阮會 入墾今臺中市南屯
區。 

A：366 

 下楓樹腳附近在乾隆年間，有漳籍陳、柳、黃姓墾戶抵此
拓荒。 

B：49 

資料來源：A：楊緒賢，《臺灣地區姓氏堂號考》，台北，台灣新生報社，1980。 

     B：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台中市：台灣省文

獻委員會，1984。 

     C：臺中市政府，《台中市志》，〈氏族篇〉，台中：台中市政府，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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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盆地內之聚落自乾隆至光緒年間變化情況如下表： 

表6 藍張興庄聚落之發展 
現今區域 A B C D 
中區 大墩街 大墩街 大墩街 東大墩街 

下小北街 
東區 旱溪 

外新庄 
上橋頭 

旱溪 
外新庄 
上橋仔頭 

旱溝庄 
新庄仔 
頂橋頭 

旱溪庄 
新庄仔庄 
頂橋仔頭庄 
東勢仔庄 

西區 蔴園頭 
土庫 
後壠仔 

麻園頭 
土庫 
公館庄 
後壠仔 

麻園頭 
土庫庄 
公館庄 
後壠仔 

蔴園頭庄 
土庫庄 
公館庄 
後壠仔庄 

南區 番婆厝 
半坪厝 
下橋頭 

番婆庄 
樹仔腳庄 
半片厝 
下橋頭 

番婆厝 
半坪厝 
下橋頭 

樹仔腳庄 
番婆庄 
半平厝庄 
下橋頭庄 
瓦磘庄 

南屯區 犁頭店 
上溝仔 
下溝仔 
三坐屋 
永定厝 
楓樹下庄 

犁頭店街 
田心仔庄 
溝仔墘 
永定厝 
劉厝庄 
山仔腳 
貓霧拺社 
鎮平庄 
楓樹下庄 

犁頭店街 
溝仔墘 
三塊厝 
永定厝 
山仔腳 
番社腳 
鎮平庄 
同安厝 
麻糍埔 
水碓庄 
下楓樹腳 

犁頭店街 
田心庄 
溝仔墘庄 
三塊厝庄 
永定厝庄  
劉厝庄 
山仔腳庄 
番社腳庄 
鎮平庄 
同安厝庄 
麻糍埔庄 
水碓庄 

臺中縣境內 烏日庄 
九張犁庄 
涼傘樹庄 
 

烏日庄 
九張犁 
半路店 
勞壻庄 
上阿密魯 
五張犁 
大里杙庄 
內新庄 

學田庄 
詹厝園 
大里杙 
土城庄 
埔里庄 
涼傘樹 
大突寮 
草湖庄 
五張犁 
九張犁 
番仔寮 
鳥銃頭 
車籠埔 

學田庄 
詹厝園庄 
大里杙庄 
埔里庄 
涼傘樹庄 
大突寮庄 
草湖庄 
五張犁庄 
九張犁庄 
蘆竹湳庄 
阿密哩庄 
番仔路庄 
三汴庄 
頭汴坑庄 
太平庄 
車籠埔庄 

資料來源：Ａ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烏溪以西一帶庄社交通路線圖」（乾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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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Ｂ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彰化縣聚落分布圖」（嘉慶年間）。 

     Ｃ周璽，《彰化縣志》，頁49-50。 

     Ｄ《廳報》120（明治35年5月20日），見臺灣總督府檔案，第4452冊，

第58案。 

 
  自上表觀之，雍正乾隆之際，隨著拓墾，村落紛紛出現，嘉慶道光（1796-1849）

以後，村落的發展，在於範圍的擴大，與因鄰近土地的開墾，而零星出現新的村

落。 

  村落之間，道路縱橫，構成綿密的互動網絡，由於臺中盆地內河川均為南北

向，因此在乾隆嘉慶年間，亦即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臺中盆地內已形成三條

沿著河川以聯通南北為主的交通動線。（參見圖3） 

  一、越大肚溪而北，自烏日庄開始，沿著轆牙溝（今梨頭店溝）經楓樹下庄、

田心仔庄、劉厝庄、鎮平庄至犁頭店街，自此分二路：（一）沿轆牙溝東岸往北經

溝仔墘、北勢頭、何厝庄、陳平庄至員寶庄通往岸裡社。；西岸則經惠來厝、石

牌仔、陳平庄、馬崗厝至楓樹下庄、社口至岸裡社。（二）自犁頭店街向西經永定

厝、潮陽庄再分二路：1、往北至西大墩庄、牛埔仔、八張犁、湳子庄、港尾仔至

埧仔庄，經四塊厝往楓樹下庄；2、向西至貓霧拺社、山仔腳、水堀頭往八張犁或

下橫山。這些村落分布在轆牙溝至大肚臺地之間，今南屯區與西屯區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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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清乾隆間台中盆地村莊聚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典藏 

 
  二、自烏日庄沿土庫溪東岸往北，經樹仔腳、番婆庄、半片厝、棋盤厝 

與公館庄，往西越過土庫溪經土庫，至犁頭店街；公館庄往東則至大墩汛與大墩

街，轉北經後壠仔、邱厝庄、賴厝廍、三十張犁至四張犁。此處村落主要分布在

土庫溪、柳川與綠川之間。 

  三、柳川以東至旱溪之間，自樹仔腳庄經下橋仔頭、上橋仔頭至外新庄，連

接旱溪庄與大墩街。 

  其間橫貫的道路為犁頭店街經土庫、棋盤厝、大墩汛至大墩街，連接外新庄

經內新庄至大里杙；或是上、下橋仔頭庄。 

  村落之間更形成犁頭店街、大墩街等街市，作為區域內商品貨物流通的中心。 

  犁頭店街為藍張興庄拓墾大肚溪北岸的主要根據地，考諸雍正時期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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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出現犁頭店之名，本地或稱「貓霧拺庄」或「藍張興庄」，前者指其鄰近貓霧

拺社，而貓霧拺社自來為臺中盆地岸裡、樸仔籬、阿里史、掃拺與烏牛欄等社前

來貿易的對象，77自來為臺中盆地內對外交易聯繫的窗口，漢人拓墾大肚溪北岸，

以此作為拓墾的基地，亦屬情理之事。稱「藍張興庄」，一指本地為為藍張興庄墾

號拓墾的範圍，二為藍張興庄聚落的所在。隨著漢人數量日增，代表漢人拓墾意

涵的藍張興庄逐漸取代代表貓霧拺社原野的貓霧拺庄。 

  雍正乾隆之際，犁頭店街已然出現，就街的意涵而言，仍然側重於本地作為

臺中盆地內外聯繫的孔道，人員與物資往來頻繁，商業油然而生，成為漢人向盆

地內拓墾的根據地。另一方面，「犁頭」之意，原為業主向佃農收取田底工本銀後，

將土地經營耕種的權力，移轉給農民。因此，犁頭店之本意或許指稱的是業主所

在之地。日治初期，伊能嘉矩就字面意涵認為當地打製農具犁頭的鐵店甚多，故

稱之犁頭店。78  

  雍正4年（1726）， 値興建萬和宮，主祀「老大媽」，適 藍張興墾業大幅擴展之

際，作為漢人拓墾者精神的依託，透過對媽祖的共同信仰過程，凝聚移民間的情

感，也由此深化了對土地的認同。雍正9年，設貓霧拺巡檢於此，犁頭店街成為臺

中盆地南端商貿與行政的樞紐，人口更形聚集。嘉慶2年（1797），曾玉音等捐建

文昌帝君祠，奉祀文昌帝君、關聖帝君與魁斗星君，文昌帝君主文教考試，代表

傳統禮樂教化等文化體系在此延續發展。19年（1814），犁頭店街一帶知識份子廿

五人成立新蘭社，79以時會文，相互砥礪。8024年（1819），張天德等108人發起成

立「騰起社」，光緒2年（1876），烏日學田庄陳光輝等16人成立「大觀社」。光緒8

年（1882），彰化知縣朱幹隆倡建義學，供平民子弟讀書，經費由彰化白沙書院之

學租支應。81  

  咸豐3年（1853），街內設商法會議所，由汀州、泉州、漳州與廣東等四地商

人組成，故又稱四府。每府推派一負責人，公議市價等，所需經費則由各商人負

                                                 
7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頁124。 
78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臺灣》，頁69，認為當初此地因為製造農具犁頭之打鐵店

甚多，故稱為犁頭店。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48；及洪敏麟、屈

慧麗，《犁頭店歷史的回顧》，頁82，亦持此說。 
79 《彰化縣志》稱為「蘭社」，頁149。 
80 施少峰，《臺中市文昌公廟沿革史》（臺中：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市文昌公廟，1993），頁35。 
81 關口隆正原著，陳金田譯，〈臺中地區移民史〉，頁19。 



藍張興庄與清代臺中盆地的拓墾 

 -427-

擔。運作4年而中止，同治12年（1873）復設，光緒3年（1877）因官方諭告將設

聯庄保甲而解散。82 

  犁頭店街興盛於清代，作為盆地南端連接彰化縣城的據點，街內集地方政治、

經濟、宗教、文教等機能於一身，直到光緒年間，省城設於大墩街一帶，中部地

區政治中心開始轉移，日治以後，大墩街更發展成為中部政治中心，復以交通動

線更易，鐵路與公路未經其間，相關之經濟文教重心隨之改移，犁頭店街遂退而

成為小區域的中心，南屯庄庄治所在。 

  大墩街之名始見於乾隆中期余文儀纂修之《續修臺灣府志》，書內記「（貓霧

拺）保內更有大墩、新庄二小市。」83可知18世紀中期大墩已然成為「小市」，雖

有市集，但規模不及犁頭店街。雍正11年（1733）12月，於當地設置貓霧拺汛，

由都司千總帶兵250名駐紮，成為防備的前哨。雖然駐軍的目的由「防番」轉為「防

民變」，且隨地方治安情勢的轉變，駐軍的數量逐漸減少。但由於駐兵提供了安全

的保障與消費的需求，大墩一帶成為向盆地內部移墾的據點，墾民商家日益匯集，

柳川與綠川之間半月型地帶，漳、泉、汀、粵各籍移民紛然聚集。此處沿溪設置

水碓，逐漸發展成為一農產集散加工中心，84成為大墩最早的市街所在。道光4年

（1824），〈萬春宮廟產諭示碑〉謂：「伏念拺東保藍興萬春宮崇祀天上聖母，溯自

藍提憲開闢建蓋廟宇以來，計將百載。」85由此推知萬春宮最早當興建於雍正年

間，柳川以東原為藍家拓墾區域，萬春宮之興建，自有凝聚墾民的作用，使大墩

街成為盆地中部拓墾的中心。 

  林爽文事件（1786-1788）與戴潮春事件（1862-1864）之際，大墩街二度遭

到焚掠，市街二度重建於灰燼之中。林爽文事件後，墾民再度聚耕於此，萬春宮

重建於乾隆54年（1789），嘉慶15年（1810），興建撫順將軍廟（原址於今光復國

小操場司令臺一帶，日治時期遷至中山路現址），道光年間，當地文士成立「超然

社」（或稱孔孟堂），文教之風逐漸昌盛。戴潮春事件後，紳董林志芳倡議重建，

市況逐漸逐漸恢復。同治12年（1873）間，大墩街已分頂街、中街、下街，其間

                                                 
82 關口隆正，上引文，頁16。 
83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89。 
84 洪敏麟，〈從東大墩街到臺中市的都市發展過程〉，《臺灣文獻》26：2（1975），頁119。 
85 劉枝萬，《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151種），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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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戶相連，中街尤為殷盛。86惜光緒9年（1883）6月，大墩街再遭祝融，街市燒

毀殆盡。87至臺灣建省，省城卜定於此，方得一新的發展契機。 

  犁頭店街與大墩街均為藍張興庄在臺中盆地內拓墾的據點，就拓墾的層面而

言，一為越大肚溪後，進入盆地拓墾的門戶，一為盆地內部延伸拓墾事業之支點。

就藍張二家開發的層面而言，一為張家主要拓墾的據點，一為藍家拓墾的重心。

就官方統治的層面而言，一為行政控制的中心，一為武力彈壓的據點，作為國家

力量延伸進入臺中盆地內的主要據點。 

六、結論 

  藍張興庄的拓墾事業，對臺中盆地的發展影響深遠，就政策的層面，拓墾的

過程中，涉及在臺武員私置田產，自立墾號「藍張興」越墾界外土地，挑戰清初

對臺之海禁與山禁政策，私下包庇偷渡墾民來臺，違法越界私墾等問題。其背後

的問題，除了漢人尋求新拓墾的空間的經濟性因素外，藍家的勢力亦為重要的支

撐力量。藍廷珍、藍日寵（藍天秀）與藍元枚祖孫三代歷任海疆大吏，藍廷珍越

界報墾於前，藍元枚力爭保產於後，其時間適為雍正乾隆二朝近八十年間，也為

藍張興庄墾業最為發達的階段。臺中盆地的拓墾，也於此際最盛，自大度溪北岸

延伸向盆地內部，甚至越界拓墾旱溪以東的地區。 

  藍廷珍為杜眾人指責，主動將田產析分給張嗣徽，自己名下田園則報請充公，

但非全數充公，仍然保有相當的田產。「藍張興」墾號所在之藍張興庄，開始分割

為藍家所有之「藍興庄」與張家所有的田產。但這些土地歷來輾轉分賣，坵段錯

亂，界限不清，藍張二家的土地逐漸轉為墾民所有，但直到光緒年間，藍家仍保

有部份的產業。 

  台中盆地的拓墾，隨著藍張興庄墾業的發展，土地日闢，人口漸增，聚落也

隨之增加。初期聚落主要沿著盆地內溪流二側分布，犁頭店溪、土庫溪、柳川與

旱溪等河川沿岸，都為聚落的主要分布區域。往來道路也大致沿溪流南北而行，

                                                 
86 洪敏麟，前引文，頁122。 
87 岡口隆正，《臺中沿革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日治時期刊本，1985），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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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數條南北走向的路徑，南以犁頭店街作為連通烏日、彰化的孔道，北則沿筏

仔溪、土庫溪與柳川等連接岸裡社。另外犁頭店街與大墩街之間則形成盆地內東

西向的路徑，作為盆地內橫向連線的管道。犁頭店街作為漢人北越大肚溪向台中

盆地拓墾的前哨站，其角色不僅是拓墾的據點、南北交通的端點，也是雍正9年至

光緒13年間（1731-1887）百餘年間，台中盆地行政管理的中心，集地方管理、文

教、宗教與商貿中心於一身。直到建省設府以後，政治與經貿的中心方轉移至大

墩街。大墩街作為清代武力控制的中樞，初期作用在於防範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

後則轉為鎮壓漢人動亂的基地。故林爽文事件與戴潮春事件初起之際，莫不以大

墩街為首要攻擊的目標，以瓦解清廷在台中盆地內的武裝力量，故使大墩街數度

燬於兵燹。但因駐兵之故，大墩街反成為盆地內部，柳川與旱溪之間的拓墾中心。

光緒13年台灣建省，於大墩街一帶建設省城，雖未成功，但由此改變大墩的地位，

逐漸成為盆地內政治與經貿中心，直到日治時期，成為台灣中部政治與經濟樞紐

的台中州州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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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taking of Cultivating of the 
Lanzhangxing(藍張興) Villages of the 
Basin of Taichung in Ch’ing Dynasty 

 

Hsiang-han Meng∗ 

Abstract 
  The undertaking of cultivating of the Lanzhangxing villages(藍張興庄) made 
far-reaching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n of Taizhong(台中盆地). The 
processes of cultivation were the epitome of   processes of cultivation of Taiwan in 
early Ching Dynasty. Such as the improper conversion of lands to his own use by 
officers, cultivated the land out of bounds( 界 外 土 地 ) illegally, and illegal 
immigrations. 
  The villages of the Taizhong basin were distributed along two sides of brook in 
the basin mainly in the initial stage. Litoudian street(犁頭店街) not only was the 
cultivating and traffic center, but also the administrative centre of the Taizhong basin 
during 1731-1887. Dadun Street(大墩街) was the military force centre that was lay in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conflicts of the aboriginal,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a 
base that suppressed the Han’s turmoil. Gradually the Hans gathered and the Da-dun 
Street became the local cent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izhong basin. 
 

Keywords: Lanzhangxing villages(藍張興庄) Taizhong 
          Litoudian street(犁頭店街) Dadun Street(大墩街)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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